
臺北市政府 89.07.06. 府訴字第八九０五五００六０一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

訴願代表人　○○○

　　　　　　○○○

訴願人○○

○以下十二

人代 理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

　　右訴願人因重新計算應領抵價地權利價值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八十八年九月一日北市

地五字第八八二二五一一八００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一、緣本府於七十一年三月三日以府工養字第０七一三五號公告基隆河左、右岸堤線，復以

　　七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府工二字第三五一八九五號都市計畫公告「變更基隆河左岸（南

　　港區），右岸（內湖區），自成美橋至南湖大橋之間農業區、綠地及工業區等為堤防、

　　道路、抽水站、排水溝用地及行水區」。訴願人等原持分所有之本市內湖區○○段○○

　　小段○○地號等土地，係屬堤防、抽水站等公共設施保留地。在未辦理一般徵收前，因

　　該地區業主強烈要求併入成功橋右側基隆河整治小截彎新生地辦理區段徵收，並透過向

　　市議員反映，經臺北市議會第五屆第八次定期大會第三次會議審查本府工務局養護工程

　　處七十九年度預算案時作成但書略以：「......基隆河堤防省市界至成美橋應比照成美

　　橋至中山橋辦理。」爰於七十九年二月十七日簽奉吳前市長伯雄同意，並於同年月二十

　　九日與業主代表會商達成協議，由本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徵詢地主意願（同意採一般或

　　區段徵收）後，由地主同意提供土地先行供堤防工程使用，並由原處分機關續辦撤銷徵

　　收事宜，再由本府以七十九年三月一日府工養字第七九０００四五九號函復知臺北市議

　　會略以：「......說明：......二、......案交由本府工務局養護工程處於七十九年二

　　月二日假內湖區公所禮堂與相關權利人進行溝通協調（成功橋至成美橋段右岸部分），

　　並獲致協議：原則同意改按區段徵收取得工程用地，且因應當前工程時效需求，由該等

　　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出具切結，提供本府先行使用。三、次查成功橋至南湖大橋段，養工

　　處亦於七十九年二月九日邀集業權人代表溝通說明，將採相同模式辦理。」本件訴願人



　　等於七十九年四月十三日出具同意書略以：「......同意參加臺北市政府整體規劃，改

　　行區段徵收方式辦理......」，其他未出具同意書之抽水站共有人所有持分，經原處分

　　機關以七十九年五月十四日北市地四字第一九九三０號公告一般徵收在案。

二、嗣原處分機關報奉行政院八十二年三月十五日臺內地字第八二七四０八六號函准予實施

　　區段徵收，以八十二年四月十五日北市地五字第０八九七五號等公告區段徵收本市南港

　　區○○段○○小段○○地號及內湖區○○段○○小段○○地號等七０七筆私有土地，面

　　積四四．七０三五六九五一公頃（訴願人等之系爭土地列入區段徵收範圍）；另又報奉

　　行政院八十五年五月十五日臺內地字第八五０五一０四號函核准，由原處分機關以八十

　　五年五月十五日北市地五字第八五一一五八三二號公告區段徵收本市松山區○○段○○

　　小段○○地號等三筆私有土地，面積０．一三九八公頃在案。

三、原處分機關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四條之規定，就預計抵價地總面積占徵收私有土地總

　　面積百分之四十乙節，報經內政部八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臺內地字第八一一二九０一號

　　函核准。故本地區徵收私有土地總面積四四‧八四公頃，所需抵價地面積為一七‧九三

　　公頃。

四、原處分機關於辦理區段徵收前，依平均地權條例第十條規定，逐年調整訴願人等所有土

　　地中屬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堤防及抽水站用地之公告土地現值。同屬區段徵收範圍內之非

　　公共設施保留地部分，則未再作此調整。

五、原處分機關於辦理抵價地分配作業時，先以八十六年十一月四日北市地五字第八六二三

　　二七八三００號至第八六二三二七八三０四號書函檢附原土地所有權人應領抵價地之權

　　利價值計算表，通知區段徵收範圍內共五二六位土地所有權人其個別應領抵價地之權利

　　價值為原應領補償地價乘以二．０一八二倍。嗣因發覺該計算表漏計算應發還抵價地與

　　全部可建築土地之比例，又以八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北市地五字第八六二三三八一四０

　　０號書函檢送更正後之權利價值計算表，通知五二六位土地所有權人其個別應領抵價地

　　之權利價值為原應領補償地價乘以一．九七倍。

六、嗣原處分機關認上開計算方式係將全部徵收之私有土地同樣換算權利價值，因訴願人等

　　原係計畫一般徵收後併入區段徵收之土地，其公告土地現值較本地區原屬農業區及行水

　　區之公告土地現值（每平方公尺新臺幣【以下同】九、八００元）為高，致使原都市計

　　畫說明書載明以區段徵收方式開發之農業區及行水區土地所有權人因受排擠無法領回被

　　徵收面積百分之四十之可建築土地，違反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四條原則領回百分之五十

　　，至少領回百分之四十可供建築之土地之規定，嚴重損害其權益，復經部分原都市計畫

　　區段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施炳煌等四十一人於八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向本府提出陳情書

　　質疑有案。原處分機關為求公允，並符合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四條確保都市計畫所列區

　　段徵收方式開發，土地所有權人至少可領回徵收私有土地面積百分之四十可建築土地，



　　乃提請本府八十六年十二月九日第九三六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為符合平均地權條例第

　　五十四條規定，原屬農業區及行水區之土地以領回徵收私有土地總面積百分之四十之可

　　建築土地為原則單獨計算其權利價值；至於提供本府先行使用原屬一般徵收併入區段徵

　　收之土地，仍以其原徵收補償地價為其權利價值，並保障其可領回百分之四十可建築土

　　地，至其原徵收補償地價低於農業區及行水區土地所換算之權利價值者，仍以農業區及

　　行水區所計算之權利價值為其權利價值，以保障其權益。」原處分機關乃以八十六年十

　　二月三十日北市地五字第八六二三八六五三００號書函致函五二六位土地所有權人重新

　　計算渠等之應領抵價地權利價值。

七、訴願人等因其權利價值受有減縮，對該書函不服，分向本府提起訴願，經本府各以八十

　　七年五月八日府訴字第八七０三一五二七００號、八十七年五月十一日府訴字第八七０

　　三一五二八００號及第八七０三三六九七００號訴願決定：「訴願駁回。」其駁回理由

　　略以：「......四、本案原處分機關於八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書函所採據之抵價地權利

　　價值計算方式，乃基於本府於七十九年間，為因應訴願人等之強烈要求並考量訴願人之

　　權益，乃將原屬一般徵收方式取得之堤防、抽水站等用地，經撤銷徵收後，改併入以區

　　段徵收方式取得。惟該等土地併入原都市計畫區段徵收辦理後，因該公共設施用地之需

　　求，已無法再提供任何可建築用地，以為折算抵付之抵價地。故若採據八十六年十一月

　　十七日書函之抵價地計算方式，將導致原屬農業區、行水區之土地所有權人可得分配領

　　回抵價地之比例，因受訴願人等申領抵價地之排擠作用，而低於徵收總面積之百分之四

　　十，致有違反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四條規定之意旨。其次，原屬農業區、行水區之土地

　　，因依都市計畫規劃開發辦理區段徵收在即，故本市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其八十年至八

　　十一年間之公告土地現值，均維持每平方公尺九、八００元，而未依發展情形予以調整

　　；相對的，訴願人等所有之堤防、抽水站等用地土地原屬辦理一般徵收，因係屬都市計

　　畫公共設施用地，故至八十二年辦理區段徵收時，其各年度之公告土地現值，仍依平均

　　地權條例第十條之規定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公告土地現值，而可逐年調整提

　　高，兩者在公告土地現值之調整上，已有處理不一致之情形。再者，因考量訴願人等之

　　權益，改併入區段徵收，其所領回之抵價地係由原屬農業區、行水區之土地所有權人參

　　與區段徵收開發完成後所提供之可建築用地，致對於原屬都市計畫區段徵收範圍內之土

　　地所有權人其參與區段徵收之預期利益有所影響。另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七十九

　　條之規定，原土地所有權人於領取現金補償地價者，其嗣後申請優先買回土地面積占其

　　被徵收土地面積之比例，尚有不得超過該徵收案預計抵價地面積占徵收總面積之比例之

　　限制。本案訴願人等於改併入區段徵收後，其權益已受相當之保障，且依八十六年十二

　　月三十日書函所採據計算方式其可領回抵價地之比例一筆為最低保障的百分之四十，另

　　一筆則達百分之一五四．八六，比原都市計畫區段徵收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價



　　地百分之四十，高出甚多，顯見原處分機關亦已為相當之衡酌。基於上述之考量，於利

　　益保護之均平衡量上，為確保合乎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四條規定之意旨，原處分機關之

　　前揭處分，尚非無據。五、原處分機關以八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北市地五字第八六二三

　　八六五三００號書函重新計算訴願人等之應領抵價地權利價值，係就１、用地取得方式

　　中，一般徵收改併入區段徵收之別；２、公告土地現值調整或經凍結之別；３、區段徵

　　收後可供建築之土地有無提供之別等差異情形，依其不同類型，於計算應領抵價地權利

　　價值時，適用不同之計算方法，乃係就一般徵收併入區段徵收辦理時，應適用之程序及

　　實體要件於法律未有規定時所為之必要且不得已之措施。且原處分機關在確保合乎平均

　　地權條例第五十四條被徵收人最少可領回徵收總面積之百分之四十的原則下，已盡其所

　　能維護原屬農業區、行水區之土地所有權人參與區段徵收之財產保障利益，並兼顧訴願

　　人等之利益，故前揭八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書函之權利價值計算方式係較為公平合理之

　　計算方式。又原處分機關為兼顧原屬一般徵收土地及原屬農業區、行水區之土地兩方土

　　地所有權人之利益，而更改應領抵價地權利價值計算方式之結果，致本府須多加負擔開

　　發成本，使本府原得標售之其餘可供建築土地，由原本之四、三０九．一四平方公尺減

　　至六０八．一四平方公尺。故原處分機關八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書函之抵價地權利價值

　　計算方式，係基於兩者不同之狀況，而適用不同之計算方式，並未違反平等對待原則，

　　原處分尚無不當，應予維持。......」。

八、訴願人等不服，分向內政部提起再訴願，經內政部各以八十七年九月十七日臺內訴字第

　　八七０四五二九號、第八七０四五一九號及第八七０四三六０號再訴願決定：「原決定

　　撤銷，由原決定機關另為適法之決定。」其撤銷理由略以：「......惟查現行平均地權

　　條例第五十四條及其施行細則第七十條等規定，係按土地所有權人被徵收土地應領補償

　　地價與區段徵收補償地價總額之比例，計算其應領抵價地之權利價值，並未就被徵收土

　　地徵收當期公告現值之高低、土地取得方式及有無提供可建築土地之不同，而區分其不

　　同之計算方法，且未就各個土地所有權人應領回抵價地面積占其徵收面積之比例加以規

　　定，而係就抵價地總面積不得少於徵收總面積之百分之四十有所限制，茲原處分機關依

　　臺北市政府第九三六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之抵價地權利價值計算方法，......重新計算

　　再訴願人應領回抵價地之權利價值，是否適法？上開計算方法與首揭法條規定之立法意

　　旨是否相符？均有待斟酌。原決定機關未予究明，即有疏失，應由本部撤銷......」。

九、本府爰以八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府訴字第八七０九六五九六００號、第八七０七四０

　　七五００號及八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府訴字第八七０七三六二八０一號重為訴願決定

　　：「訴願駁回。」其駁回理由除就上開訴願決定駁回理由再予論明外，另指明：「....

　　..八、......縱依本件處分基準計算，訴願人所能獲得之利益，亦已比原按一般徵收所

　　得獲之利益為高。本府考量多數民眾之權益，及如前所述原准許訴願人參加區段徵收原



　　有諸多現實上考量致造成不公平等情，本案一旦將訴願人參加區段徵收之原處分予以撤

　　銷，訴願人若回復仍按原計畫之一般徵收辦理，則時隔多年，......依原辦理一般徵收

　　之地價計算原徵收補償費，其加計徵收時至本案原處分......之利息......及第二、三

　　次重新計算權利價值所得領抵價地地價總額......訴願人等依前者所得受之利益比依原

　　處分（即回復按區段徵收時，亦即八十二年四月十五日）計算尤低......；抑且本件若

　　依原第二次更正後之權利價值方式計算給與訴願人等，則因此所生之負擔若非取自區段

　　徵收整體，而致挹此注彼之排擠效應，或者另以公庫個別負擔之方式予以補償，其部分

　　個別受益，由全體市民負擔之情形，又屬有害公益。是本件原處分機關確已衡酌上開不

　　同利益之輕重得失，對整體區段徵收參加人及訴願人個別利益之均衡，而不得已選擇限

　　縮訴願人應得利益之措施，實屬衡酌為達平等原則所採限制之手段，擇其對人民損害最

　　輕，負擔最低，且不致造成超過達成目的所需要之範圍，亦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九

　　、......本件系爭土地在事實基礎上與其他土地有以下幾點重大不同：（１）訴願人土

　　地原擬辦理一般徵收，後因特殊考量，嗣後改依區段徵收辦理。（２）本案土地屬公共

　　設施用地。（３）依平均地權條例第十條規定，區段徵收開始後，即不應再調高公告現

　　值。而訴願人土地卻仍逐年調高公告現值，以致與其他未調高公告現值的土地比較，產

　　生補償標準顯著不同的結果。否則，即應重新調整過去調高的公告現值，以使計算基礎

　　相當。基於以上理由，訴願人土地與其他未調高公告現值的土地顯然屬於不同事實基礎

　　的不同的事務。因此原處分機關對於不同事務，給予不同的待遇，並不違反平等原則。

　　 ......」。

十、訴願人猶未甘服，復分向內政部提起再訴願，經內政部各以八十八年五月二十日臺內訴

　　字第八八０二七五二號、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臺內訴字第八八０二六七二號及第八八

　　０二五八八號再訴願決定：「原決定原處分均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

　　其撤銷理由略以：「......惟查本案縱屬情形特殊，原處分機關為因應實務需要，乃將

　　首揭條例及施行細則規定之計算公式有所調整，......然原處分機關僅將本案抵價地權

　　利價值計算方法之變更，提請該府八十六年十二月九日第九三六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後

　　，即據以執行，其適法性如何？自有待斟酌；況抵價地面積之大小、權利價值之計算，

　　事涉人民權利義務事項，原處分機關自應依法審慎處理，惟原處分機關一再變更系爭抵

　　價地權利價值之計算方法，自有可議......」。

十一、原處分機關重為處分，以八十八年九月一日北市地五字第八八二二五一一八００號書

　　　函通知區段徵收地區內堤防及抽水站用地所有權人一六九人（含訴願人等）略以：「

　　　......說明：......二、......有關堤防及抽水站用地之權利價值重新計算方式『以

　　　全部土地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四條規定之計算方式計算權利價值後每平方公尺再貼

　　　補權利價值一、八六六元予以計算權利價值』......」訴願人等不服，於八十八年十



　　　月一日向本府提起訴願，八十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十二月八日及八十九年二月二日、

　　　六月十三日、六月十九日分別補充訴願理由，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十二、另訴願人等分別於八十九年一月六日、七日、十日、十一日、十七日及二月一日領取

　　　抵價地權狀。

十三、訴願代表人○○○等於本府訴願審議委員會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第四九九次會議中

　　　表示南港分局用地部分不再爭執。

　　　　理　　由

一、按平均地權條例第十條規定：「本條例實施地區內之土地，政府於依法徵收時，應按照

　　徵收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補償其地價。在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應按毗鄰

　　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公告土地現值，補償其地價，其地上建築改良物，應參照重建

　　價格補償。」第五十四條規定：「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條例規定施行區段徵收時，應依本

　　條例第十條規定補償其地價；如經土地所有權人之申請，得以徵收後可供建築之土地折

　　算抵付。抵價地總面積，以徵收總面積百分之五十為原則；其因情形特殊，經上級主管

　　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但不得少於百分之四十。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應領回抵價地

　　之面積，由徵收機關按其應領補償地價與區段徵收補償地價總額之比例計算其應領之權

　　利價值，並以該抵價地之單位地價折算之。......」行為時第五十五條之二第一項規定

　　：「區段徵收範圍內之土地，經規劃整理後，其處理方式如左：一、抵價地發交原土地

　　所有權人領回。二、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取現金補償地價者，於區段徵收完成後，得優先

　　買回土地，其地價應按徵收補償地價另加公共設施費用計算，其買回最高面積依第五十

　　四條核計。三、道路、溝渠、公園、綠地、兒童遊樂場、廣場、停車場、體育場所、國

　　民學校等公共設施用地無償登記為直轄市或縣（市）有。四、前款以外之公共設施用地

　　、國民住宅用地及安置原住戶所需土地讓售或有償撥供需地機關使用。五、其餘可供建

　　築土地，應予標售。」

　　同條例施行細則第六十七條第三項規定：「前項徵收總面積之計算，不包括公有土地在

　　內。」第七十條規定：「實施區段徵收時，徵收機關應預計區段徵收後土地平均開發成

　　本，並斟酌區段徵收後各街廓土地之位置、地勢、交通、道路寬度、公共設施及預期發

　　展情形，估計區段徵收各路街之路線價或區段價，提經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後，作為計

　　算原土地所有權人左列權益之標準：一、應領抵價地之權利價值。二、應領抵價地之面

　　積。三、實際領回抵價地之地價。四、優先買回土地之權利價值。五、優先買回土地之

　　面積。前項計算公式如附件五。」第七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前條抵價地之位置及最小

　　建築單位面積，由徵收機關依徵收之目的及地方實際情形規劃定之。......」

　　附件五　預計抵價地之總面積、預計抵價地之總地價、原土地所有權人應領抵價地或優

　　　　　　先買回土地之權利價值、原土地所有權人應領抵價地或優先買回土地面積、原



　　　　　　土地所有權人實際領回抵價地地價之計算公式

　　┌──────────────────────────────┐

　　│一、預計抵價地之總面積＝申領抵價地總面積＋優先買回土地總面積│

　　│　　。　　　　　　　　　　　　　　　　　　　　　　　　　　　│

　　├──────────────────────────────┤

　　│二、預計抵價地之總地價＝Ｍ各宗抵價地之面積×各該抵價地評定之│

　　│　　單位地價。　　　　　　　　　　　　　　　　　　　　　　　│

　　├──────────────────────────────┤

　　│三、原土地所有權人應領抵價地或優先買回土地之權利價值＝二式×│

　　│　　該所有權人被徵收土地應領補償地價÷區段徵收補償地價總額。│

　　├──────────────────────────────┤

　　│四、原土地所有權人應領抵價地或優先買回土地面積＝三式÷該土地│

　　│　　評定之單位地價。　　　　　　　　　　　　　　　　　　　　│

　　├──────────────────────────────┤

　　│五、原土地所有權人實際領回抵價地之地價＝該所有權人實際領回抵│

　　│　　　　價地面積×該抵價地評定之單位地價。　　　　　　　　　│

　　└──────────────────────────────┘

　　區段徵收作業補充規定第七點規定：「區段徵收土地分配作業原則如左......（三）計

　　算原土地所有權人應領抵價地或優先買回土地之權利價值時，應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

　　則第七十條規定之公式計算。」臺北市基隆河整治地區區段徵收抵價地抽籤分配作業要

　　點第四點規定：「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價地面積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價地面積，係

　　依其徵收補償地價與區段徵收補償地價總額比例乘以預計抵價地總地價計算其應領之權

　　利價值，並依其權利價值除以選擇分配區塊之各該抵價地之評定單位地價。其計算公式

　　如左：

　　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價地面積＝預計抵價地總地價×（原土地所有權人徵收土地應領

　　補償地價÷區段徵收補償地價總額）÷各該抵價地評定之單位地價」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

（一）原處分機關每平方公尺一律補償一、八六六元，違反公平正義原則及平均地權條例第

　　　五十四條之立法精神。

（二）小彎段總徵收面積為四四八、三三０平方公尺，百分之四十為一七九、三三二平方公

　　　尺，換算權利價值為九十八億六千多萬元，換算其倍數為二‧０四六四八倍，不是原

　　　處分所換算的九十四億九千多萬元，倍數為一‧九七倍。原處分機關之算法，原土地

　　　所有權人將領回不到百分之四十之土地，違反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四條規定。（街廓



　　　編號 RC2-2 【○○分局用地】與 RC1 【○○新村】等二住商用地，面積為一三、九０

　　　０平方公尺，換算權利價值為八億五千萬元，原處分機關未依區段徵收方式換算權利

　　　價值給訴願人等）

（三）臺北市政府八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公告，將應由訴願人抽籤領回之住商混合區土地，

　　　改為南港分局用地。

（四）○○新村為住商用地，到目前為止還是在區段徵收範圍內，也是應由原地主抽籤領回

　　　之土地，為何原處分機關保留此土地不讓訴願人抽籤領回？為何目前地上物尚保留徵

　　　收前原狀，軍方、市民為何一法二制？

（五）上開街廓編號 RC2-2 與 RC-1二筆土地，坐落於三十米寬的○○路及二十米寬的○○路

　　　交界處，為本區最精華的土地，也為本區段高權值之土地，因遭市府擅挪他用，造成

　　　訴願人選擇領回住商及住宅土地之抵價地權利因而降低，蒙受損失。

（六）原處分機關應不管地價多少，全部乘以二‧一六一三倍換算權利價值，而不是乘以一

　　　‧九七倍後，每平方公尺再加一、八六六元換算權利價值。

（七）原處分機關未將權利價值之計算數據提出。

（八）原處分機關稱貼補一、八六六元，係在不影響區段徵收開發成本回收之原則，換言之

　　　，此補貼費用乃由全體土地所有權人之「預計抵價地之總地價」內支付，自應按平均

　　　地權條例第五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計算。

（九）貼補差額方式，依法無據。

（十）小彎段區段徵收總土地面積為四四八、三三０平方公尺，百分之四十面積為一七九、

　　　三三二平方公尺。原處分機關發還小彎段地主總權利價值為九、四九二、二五五、三

　　　二０元，換算可領回土地為一七七、三一一‧四一平方公尺，只有百分之三十九‧五

　　　四，比法定最低百分之四十（一七九、三三二平方公尺）還少二、０二０平方公尺（

　　　如表一），如以法定最低百分之四十土地計算，則總權利價值應為九、五七五、０九

　　　九、四００元（如表二）。

　　　表一：

　　　┌─────┬──────────┬─────────────┐

　　　│　　　　　│　面積（平方公尺）　│　　　價值（元）　　　　　│

　　　├─────┼──────────┼─────────────┤

　　　│　商業區　│ 一二、六二五‧二七 │一、０三五、六七二、０００│

　　　├─────┼──────────┼─────────────┤

　　　│住宅混合區│ 三三、三三八‧０一 │二、０五三、九四六、０００│

　　　├─────┼──────────┼─────────────┤

　　　│　住宅區　│ 五五、五三七‧三二 │三、二九四、三九四、０００│



　　　├─────┼──────────┼─────────────┤

　　　│　工業區　│ 七五、八一０‧八一 │三、一０八、二四三、三二０│

　　　├─────┼──────────┼─────────────┤

　　　│　合計　　│一七七、三一一‧四一│九、四九二、二五五、三二０│

　　　└─────┴──────────┴─────────────┘

　　　表二：

　　　┌─────┬──────────┬─────────────┐

　　　│　　　　　│　面積（平方公尺）　│　　　價值（元）　　　　　│

　　　├─────┼──────────┼─────────────┤

　　　│　商業區　│ 一二、六二五‧二七 │一、０三五、六七二、０００│

　　　├─────┼──────────┼─────────────┤

　　　│住宅混合區│ 三三、三三八‧０一 │二、０五三、九四六、０００│

　　　├─────┼──────────┼─────────────┤

　　　│　住宅區　│ 五五、五三七‧三二 │三、二九四、三九四、０００│

　　　├─────┼──────────┼─────────────┤

　　　│　工業區　│ 七七、八三一‧四０ │三、一九一、０八七、四００│

　　　├─────┼──────────┼─────────────┤

　　　│　合計　　│一七九、三三二‧００│九、五七五、０九九、四００│

　　　└─────┴──────────┴─────────────┘

（十一）○○分局用地和○○新村屬本區段徵收計畫範圍內，故小彎段的地主應領之權利總

　　　　價值應為九、八六０、０八八、０００元，與原處分機關所計算之權利總價值九、

　　　　四九二、二五五、三二０元少三六七、八三二、六八０元的權利價值，按土地面積

　　　　比例只有百分之三十七‧九，比法定百分之四十，一七九、三三二平方公尺，還少

　　　　八、九七一平方公尺（如表三）

　　　　表三：

　　　　┌─────┬──────────┬─────────────┐

　　　　│　　　　　│　面積（平方公尺）　│　　　價值（元）　　　　　│

　　　　├─────┼──────────┼─────────────┤

　　　　│　商業區　│ 一二、六二五‧二七 │一、０三五、六七二、０００│

　　　　├─────┼──────────┼─────────────┤

　　　　│住宅混合區│ 三三、三三八‧０一 │二、０五三、九四六、０００│

　　　　├─────┼──────────┼─────────────┤

　　　　│○○分局用│　 四、九五０‧００ │　　三一六、八００、０００│



　　　　│地（住商）│　　　　　　　　　　│　　　　　　　　　　　　　│

　　　　├─────┼──────────┼─────────────┤

　　　　│○○新村（│　 九、００六‧００ │　　五四０、三六０、０００│

　　　　│住商）　　│　　　　　　　　　　│　　　　　　　　　　　　　│

　　　　├─────┼──────────┼─────────────┤

　　　　│　住宅區　│ 五五、五三七‧三二 │三、二九四、三九四、０００│

　　　　├─────┼──────────┼─────────────┤

　　　　│　工業區　│ 七七、八三一‧四０ │三、一九一、０八七、四００│

　　　　├─────┼──────────┼─────────────┤

　　　　│　合計　　│一七九、三三二‧００│九、八六０、０八八、０００│

　　　　└─────┴──────────┴─────────────┘

（十二）訴願人所提出之計算式，其徵收後各分配區塊之區段價為商業區每平方公尺八四、

　　　　０００元，住商區每平方公尺六四、０００元，住宅區每平方公尺六０、０００元

　　　　，工業區每平方公尺四一、０００元。

（十三）原處分機關所計算之權利價值給土地所有權人按抽籤順序自由選擇土地，原處分機

　　　　關應了解地主自當選擇市場價格較高者為優先考量，而事實上目前地主選擇後所剩

　　　　餘之土地僅為○○分局、○○新村及部分工業區。今原處分機關所換算權利價值為

　　　　九、四九

　　　　六、０一九、五七八元，讓土地所有權人領回之土地（現已點交完成）經訴願人等

　　　　計算只有百分之三十九‧五四，不足法律規定百分之四十，實屬違法。

（十四）訴願人與原處分機關計算方式之比較如下表：

　　　　┌──────┬──────────┬────────────┐

　　　　│　　　　　　│　　 原處分機關　　 │訴願人（應加上光華新村面│

　　　　│　　　　　　│　　　　　　　　　　│積九、００六平方公尺）　│

　　　　├──────┼──────────┼────────────┤

　　　　│每平方公尺九│四、一九二、一一八、│同上　　　　　　　　　　│

　　　　│、八００元之│七五四元　　　　　　│　　　　　　　　　　　　│

　　　　│地價　　　　│　　　　　　　　　　│　　　　　　　　　　　　│

　　　　├──────┼──────────┼────────────┤

　　　　│每平方公尺九│四二七、七六七‧二一│同上　　　　　　　　　　│

　　　　│、八００元之│九一平方公尺　　　　│　　　　　　　　　　　　│

　　　　│面積　　　　│　　　　　　　　　　│　　　　　　　　　　　　│

　　　　├──────┼──────────┼────────────┤



　　　　│超過每平方公│六二五、九三六、四０│同上　　　　　　　　　　│

　　　　│尺九、八００│四元　　　　　　　　│　　　　　　　　　　　　│

　　　　│元之地價　　│　　　　　　　　　　│　　　　　　　　　　　　│

　　　　├──────┼──────────┼────────────┤

　　　　│超過每平方公│二０、五六三‧五二五│同上　　　　　　　　　　│

　　　　│尺九、八００│九平方公尺　　　　　│　　　　　　　　　　　　│

　　　　│元之面積　　│　　　　　　　　　　│　　　　　　　　　　　　│

　　　　├──────┼──────────┼────────────┤

　　　　│小灣可建築土│一八三、六四一‧一四│一九二、六七四‧一四００│

　　　　│地面積　　　│００平方公尺　　　　│平方公尺　　　　　　　　│

　　　　├──────┼──────────┼────────────┤

　　　　│可建築土地總│九、七二四、一八一、│一０、二六四、五四一、七│

　　　　│地價　　　　│七五八元　　　　　　│五八元　　　　　　　　　│

　　　　├──────┼──────────┼────────────┤

　　　　│平均評定單位│五二、九五二‧０八七│五三、二七四‧一０一八四│

　　　　│地價　　　　│七四０二五元　　　　│八八元　　　　　　　　　│

　　　　└──────┴──────────┴────────────┘

　１、預計抵價地之總地價＝抵價地總面積×平均評定單位地價＝一七九、三三二．二九八

　　　０×五三、二七四‧一０一八四八八＝九、五五三、七六七、一０八（元）

　２、原土地所有權人應領抵價地或優先買回土地之權利價值＝（預計抵價地總地價／區段

　　　徵收補償地價總額）×該所有權人被徵收土地應領補償地價

　　　＝（九、五五三、七六七、一０八元＼四、八一八、０五五、一五八元 )×該所有權

　　　人被徵收土地應領補償地價＝一‧九八二九０九四五×該所有權人被徵收土地應領補

　　　償地價

　３、原處分機關稱實際上抵價地總地價為一０、三一三、五一七、八０九元即屬全體土地

　　　所有權人之共有利益，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即上開　計算，應為

　　　（一０、三一三、五一七、八０九元／四、八一八、０五五、一五八元）×該所有權

　　　人被徵收土地應領補償地價＝二‧一四０五九七七０四×該所有權人被徵收土地應領

　　　補償地價

（十五）○○新村權利價值訴願人仍要爭取。

三、卷查：

（一）本案區段徵收所公告徵收之私人土地面積為四四八、三三０．七四五四平方公尺，經

　　　原處分機關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四條規定，報經內政部八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臺內



　　　地字第八一一二九０一號函核准抵價地總面積占徵收私有土地總面積百分之四十。是

　　　以，預計抵價地總面積（包含抵價地及優先買回土地）應為一七九、三三二．二九八

　　　０平方公尺。

（二）本案區段徵收地區於八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依都市計畫規畫整理後，原可建築土地為

　　　一九九、二七三‧八九平方公尺。 因本案街廓編號 RC2-2 土地，其都市計畫已完成

　　　變更為本府警察局○○分局用地， 係屬公有土地；街廓編號 RC1 土地即○○新村，

　　　其上眷舍仍未拆遷補償且土地亦尚未撥用；街廓編號 I5-1、I5-2、I5-3之長壽臨時抽

　　　水站，係因長壽抽水站有糾紛未解決，為防洪公用設施之用地，故上開三塊土地無法

　　　供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原處分機關乃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七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將上開三塊土地劃為非抵價地，予以扣除。是以，得供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之土

　　　地面積為一八三、六四一‧一四平方公尺。（得供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之土地面積一

　　　八三、六四一‧一四平方公尺扣減預計抵價地總面積一七九、三三二‧二九八０平方

　　　公尺，剩餘四、三０八‧八四平公尺土地，係屬本府所有，為回收開發費用之土地。

　　　）

（三）原處分機關估計各分配區塊之區段價，經提本市地價評議委員會暨標準地價評議委員

　　　會八十六年十月六日第六十三次會議評定通過在案，有該次會議紀錄影本乙份在卷可

　　　稽。而辦理區段徵收後該區域可建築土地總地價為九、七二四、一八一、七五八元，

　　　可建築土地總面積為一八三、六四一．一四平方公尺，故平均評定單位地價為每平方

　　　公尺五二、九五二．０八七七四０二五元。

（四）公告土地現值每平方公尺超過或低於九、八００元之原一般徵收土地之總面積為二０

　　　、五六三．五二五九平方公尺，徵收補償地價為六二五、九三六、四０四元，都市計

　　　畫區段徵收（即農業區、行水區地價每平方公尺九、八００元部分）土地之總面積為

　　　四二七、七六七．二一九一平方公尺，徵收補償地價為四、一九二、一一八、七五四

　　　元，合計總補償地價為四、八一八、０五五、一五八元。

（五）原屬一般徵收之土地（堤防、抽水站用地）併同原都市計畫區段徵收範圍土地（農業

　　　區及行水區之土地），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四條規定計算權利價值，因抵價地總面

　　　積為一七九、三三二‧二九八０平方公尺，平均評定單位地價為每平方公尺五二、九

　　　五二．０八七七四０二五元，故抵價地總地價為九、四九六、０一九、五七八元。又

　　　總補償地價為四、八一八、０五五、一五八元，是以每位地主（包含訴願人等）之權

　　　利價值即為應領補償地價乘以一．九七倍（9,496,019,578元÷4,818,055,158元＝1.

　　　97倍），合先論明。

四、本件原處分機關前以八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北市地五字第八六二三三八一四００號書函

　　通知五二六位土地所有權人，其個別應領抵價地之權利價值為原應領補償地價乘以一．



　　九七倍，即係將原屬一般徵收之土地與原都市計畫區段徵收範圍土地，全部一致依平均

　　地權條例第五十四條規定計算權利價值。嗣以原都市計畫區段徵收範圍土地（農業區及

　　行水區土地）所有權人因受排擠無法領回被徵收面積百分之四十可建築土地，有違平均

　　地權條例第五十四條規定，遂依本府八十六年十二月九日第九三六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為符合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四條規定，原屬農業區及行水區之土地以領回徵收私有土

　　地總面積百分之四十之可建築土地為原則單獨計算其權利價值；至於提供本府先行使用

　　原屬一般徵收併入區段徵收之土地，仍以其原徵收補償地價為其權利價值，並保障其可

　　領回百分之四十可建築土地，至其原徵收補償地價低於農業區及行水區土地所換算之權

　　利價值者，仍以農業區及行水區所計算之權利價值為其權利價值，以保障其權益。」之

　　計算方式，計算原都市計畫區段徵收範圍土地（農業區及行水區土地）所有權人之權利

　　價值為應領補償地價乘以二．一六倍，可領回一七一、一０六．八八七六平方公尺抵價

　　地，領回低價地比例為百分之四十。至於原屬一般徵收堤防、抽水站用地之土地所有權

　　人，則可領回一一、九二七．二一一六平方公尺之抵價地，領回低價地比例為百分之五

　　十八。按上開計算方式雖有不同，惟所有土地所有權人領回低價地比例均高於內政部核

　　准之百分之四十之標準，並不影響訴願人等之權益，且如本府前二次訴願決定所揭，符

　　合實質公平原則與公益原則。

五、惟上開行政處分及本府訴願決定二度經內政部再訴願決定認有違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四

　　條規定，予以撤銷在案。原處分機關重為處分，爰依內政部再訴願決定意旨，將原屬一

　　般徵收之土地（堤防及抽水站用地）及原都市計畫區段徵收範圍土地（農業區及行水區

　　土地），一概以每平方公尺徵收補償地價乘以一‧九七倍計算權利價值。是原都市計畫

　　區段徵收範圍土地（農業區及行水區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抵價地比例為百分之三十六．

　　四八，原一般徵收併入區段徵收土地（堤防及抽水站用地）所有權人領回抵價地比例為

　　百分之一一三‧三０。又因在內政部作成第二次再訴願決定前，原處分機關已於八十八

　　年五月十二日辦理同意先行抽籤配地者四十九戶之抽籤配地作業，對農業區及行水區土

　　地已分配百分之四十抵價地（每平方公尺徵收補償地價乘以二‧一六倍），遂將百分之

　　三十六‧四八與百分四十兩者之差額（二‧一六倍減一‧九七倍）一、八六六元，視為

　　補貼，不予追回。相對之，對原堤防及抽水站用地所有權人，除分配抵價地百分之一一

　　三‧三０（每平方公尺徵收補償乘以一‧九七倍）外，亦給予同額補貼每平方公尺一、

　　八六六元。是以，原處分機關重為處分，依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四條規定，核定每位所

　　有權人之權利價值均為應領補償地價乘以一．九七倍，另加發每平方公尺補貼權利價值

　　一、八六六元，自無違誤，並符合信賴保護原則與公平原則。

六、至訴願人等所稱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不到百分之四十土地，違反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四

　　條規定乙節；按原處分機關核定每位地主（包含訴願人等）之權利價值為應領補償地價



　　乘以一．九七倍（權利價值共計九、四九六、０一九、五七八元），每平方公尺再補貼

　　權利價值一、八六六元，予以合併計算權利價值，故實際上抵價地總地價為一０、三一

　　三、五一七、八０九元，已分配抵價地之面積為一七四、０六一‧二九平方公尺，目前

　　由原處分機關正在辦理優先買回土地約須再提供之面積為二四、一０七‧二一平方公尺

　　，故本案總計分配之抵價地總面積為一九八、一六八‧五０平方公尺，占徵收私有土地

　　總面積百分之四四‧二０。故訴願人所稱領回之面積（含優先買回土地）僅為一七七、

　　三一一‧四一平方公尺，不到百分之四十土地，恐屬誤解。

七、訴願人等復稱街廓編號 RC2-2(○○分局用地)與 RC1（○○新村）二筆住商混合區土地未

　　列入抵價地，由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造成訴願人選擇領回住商混合區抵價地之權利降

　　低，蒙受損失乙節：

（一）本件訴願代表人○○○等於本府訴願審議委員會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第四九九次會

　　　議中表示○○分局用地部分不再爭執，另於八十九年六月十九日訴願補充理由書稱「

　　　○○新村權利價值還是要爭取」。○○分局用地部分訴願人等既已不再爭執，爰僅就

　　　○○新村部分予以論明。

（二）按何區塊土地應供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揆諸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七十一條第一

　　　項規定，應由原處分機關依徵收之目的及地方實際情形規劃定之。是以，本案如原處

　　　分機關預計供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土地占徵收私有土地總面積達百分之四十，則不問

　　　劃定何區塊供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已符合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四條之規定。光華新

　　　村因其上眷舍仍未拆遷補償且土地亦尚未撥用，目前仍無法供原土地所有權人領回，

　　　故原處分機關劃為非抵價地，然如上三叫及六所論，原處分機關係以預計抵價地總面

　　　積一七九、三三二．二九八０平方公尺為權利價值之計算基準，且總計分配之抵價地

　　　總面積為一九八、一六八‧五０平方公尺，占徵收私有土地總面積已達百分之四四‧

　　　二０，符合平均地權條例第五十四條規定意旨，殆無疑義。訴願人等以○○新村未劃

　　　入抵價地指摘原處分違法，自難採憑。從而，訴願人等主張各節，尚不足採。原處分

　　　機關所為處分，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八、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王惠光

　　　　　　　　　　　　　　　　　　　　　　　　　　　　　　　　　　委員　陳　敏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黃旭田



　　　　　　　　　　　　　　　　　　　　　　　　　　　　　　　　　　委員　曾忠己

中　　 華　　民　　國　　八十九　　年　　 七　　 月　　 六　　 日　　　 

　　　　　　　　　　　　　　　　　　　　　　　　　　　　　　　　　　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公假

　　　　　　　　　　　　　　　　　　　　　　　　　　　　　執行秘書　王曼萍　代行


